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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李顺义 整理/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步丰雷

前不久，我接到了案件当事人程某的电话，他说现在门店的生意很是红火，
对我帮助其挽回损失再次表示感谢。

2023 年 12 月，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对赵某提请我院审查批准逮捕，我是
该案的办案检察官。卷宗显示，犯罪嫌疑人赵某和江某在一家洗浴中心洗过澡
后，赵某拿着自己的手机和被害人程某的手机到前台结账，后离开洗浴中心，但
赵某否认自己偷手机，称手机是江某捡的，江某将捡到的手机给了他。当时究竟
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反复审阅了卷宗。

江某是赵某同父异母的弟弟，二人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 3 点半左右到洗浴城
洗澡。当天凌晨 4 时左右，程某和朋友刘某、王某在自己经营的烧烤店里聚餐饮
酒后，一起来到了洗浴城。程某回忆说，他将手机和衣服都锁在了 9016 号柜子
里，可待三人洗浴结束后，程某发现 9016 号柜门虚开着，手机不见了。

程某随即跟前台服务员说自己的手机被盗，前台服务员让程某报警，程
某当时想着自认倒霉，就没报警。可过了几天，程某觉着自己花 6800 元买的
手机才用了三个多月，而且里面存有很多客户资料，就这样丢了实在可惜，
于是报了案。

民警经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视频，发现案发时赵某双手各拿着一部手机到
前台结账。同年 8 月 4 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于 12 月 22 日抓获犯罪嫌疑人赵
某，12月 28日，以赵某涉嫌盗窃罪提请审查批准逮捕。

据证人江某说，当天他从澡池出来后便坐在凳子上抽烟，当时大厅只有他
一个人，几分钟后，赵某也出来了，然后二人穿好衣服一起到服务台结账。

赵某的几次供述均否认偷过手机。赵某称他到大厅后，江某对他说捡到一
部手机，并把手机拿给他看，随后二人一起走出大厅。赵某拿着自己的手机和江
某捡到的那部手机来到前台结账，走出洗浴城大门后，他便将江某捡到的那部
手机还给了江某。

公安机关询问江某时，江某坚持说自己没捡到过手机，也没给过赵某任何
手机。

到底谁在撒谎？按照常理，如果真的是赵某将程某的手机偷走，他不会光明
正大地拿着偷来的手机到前台结账。我认为，这是该案最大的疑点。

“我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儿，我很幸福，我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讯问笔
录中江某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江某为什么要特别谈到自己的家庭，谈到
自己很幸福呢？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江某这样说是在转移侦查人员的注意力，是
在刻意隐瞒什么。

本着对案件事实负责的态度，我决定跟侦查人员到案发现场看一看。这家
洗浴城男部大厅西边有一排柜子，柜子前有三条长凳，9016 号柜子就在靠近男
部大厅进口的地方。经询问洗浴城工作人员，他们均表示，以前没有客人反映过
9016 号柜子门锁有问题，2023 年 7 月 28 日凌晨，那名程姓顾客反映丢了手机后，
他们马上查看了柜子，现场经反复试验，发现 9016 号柜子门锁正常，没发现有什
么问题。

会不会是程某那天凌晨酒喝多了，自己记错了，洗澡前随手将手机放在了
旁边的长凳上，没放到柜子里？到案发现场看过之后，我心里又多了一个疑问。

第二天，我和同事提审了赵某。赵某的供述跟之前的一致，非常肯定地说自
己没有偷手机。当我问到江某后来有没有跟他说手机的事情时，赵某说他到外
地打工的第二天，江某在电话中和他说已将手机卖给了一位朋友，价格是多少
记不清了。

如果赵某的供述属实，那么，江某的微信或者支付宝应该有交易记录。在我
的建议下，侦查人员调取了江某的微信交易记录，结果发现在 2023 年 7 月 28 日
22 时 53 分，杜某通过微信转给江某 2500 元。面对公安机关的询问，杜某说，2023
年 7月 28日晚，江某说有一部华为手机想卖，问他要不要，经讨价还价，双方最终
以 2500 元的价格成交。

随后，公安机关再次询问了江某。在证据面前，江某终于承认自己撒了谎。
江某称，他当天看到洗浴城男部大厅长凳上放着一部手机，就拿了起来并交给
了赵某，走出洗浴城大门后，赵某将手机还给了他，当晚他以 2500 元的价格将手
机卖给了杜某，并解释说之前没有说实话，是因为他认为已经把手机卖了，如果
说了实话，就要把钱退给失主。

今年 1 月 4 日，我院认为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对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
定。因江某第一次接受询问时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没有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公安
机关对其进行了训诫。

在基层检察院，检察官办的看似一件不起眼的小案子，却与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息息相关。一个电话，既是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更加坚定了我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初心、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的初心和坚守。

（口述人为河南省淇县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

究竟谁在撒谎□王坛 朱道谭 赵武

【基本案情】

2021 年下半年以来，安徽省淮南
市某燃气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商某、
财务负责人吴某 （商某妻子）、法定
代表人龚某 （商某女婿） 在燃气生产
经营过程中，明知二甲醚气体与液化
石油气不可混装销售，为降低生产成
本、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仍安排工人
使用三通阀门将液化石油气与二甲醚
气体以四六或者三七等不同的比例混
充进日用液化气灌装瓶，充当液化气
对外销售，销售金额合计 26 万余元，
非法获利 10 万元。案发后，经专业鉴
定机构检测，该公司生产、销售的液
化石油气与二甲醚混充气为不合格产
品。

2024 年 2 月 28 日，淮南市大通区
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
处 淮 南 市 某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罚 金 10 万
元；判处商某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
刑三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判处吴某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 6 万元；判处龚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
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4万元。

【检察履职】

依法适时介入，引导公安侦查取
证。该案发生于 2023 年 8 月，由于涉案
达到追诉标准，并给安全用气造成了
较大的安全隐患，9 月 6 日，公安机关对
该案进行立案侦查，9 月 27 日，大通区
检察院依法适时介入，多次与公安机
关开展座谈、查阅证据材料、走访案发
现场，在全面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后，向
公安机关发出书面意见，引导公安机
关对下一步侦查取证重点进行调查、
收集证据。公安机关依法委托有关单
位对涉案伪劣液化石油气进行鉴定，
依法查扣犯罪嫌疑人的银行账户，并
对商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液化石油
气的数额进行全面取证，有效巩固证
据体系。

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

面审查逮捕必要性。2023 年 10 月 7 日，
公安机关对商某、吴某提请大通区检
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对案件
进行全面审查后认为，商某作为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 在 案 件 中 所 起 作 用 较
大，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上七年
以下，且其到案后未能如实供述全部
罪行，其销售金额需进一步核实，为
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对其确有
逮捕必要，于是对其作出批准逮捕决
定；吴某系初犯，在该案中所起作用
相对较小，且在案发后有自首情节，
自愿认罪认罚，对其取保候审不致发
生社会危险性，另外，其与商某共同
经营的淮南某燃气有限公司系依法注
册成立的民营企业，案发期间以合法
经营为主，该公司仍需负责人组织进
行合法经营，且该公司储存大量液化
石油气，需要负责人进行看护，确保
生产安全，综合吴某及该公司的具体
情况，依法对吴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
定。

充分释法说理，实现全案犯罪嫌
疑人认罪认罚。商某到案后，对其犯
罪行为避重就轻，尤其是不能如实供
述销售混装气的数额，认罪认罚意愿

不稳定；吴某、龚某对自己的罪行均
供认不讳，愿意认罪认罚。审查起诉
阶段，承办检察官多次对商某进行释
法说理，对其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细
致解答，并与其辩护人多次进行耐心
沟通，认真听取辩护意见。最终，商
某放下心理包袱，如实供述了全部罪
行，并让其家人主动向检察机关退缴
了 10 万元非法获利款。全案犯罪嫌疑
人在各自辩护人的见证下自愿签署了
认罪认罚具结书。在此期间，检察官
还积极引导犯罪嫌疑人要吸取教训，
在以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做到知法、
守法、用法。最终，检察机关指控的
事实、罪名及提出的量刑建议获得法
院全部采纳。案件判决后，被告单位
及 3 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案件办
理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

【典型意义】

强化联动配合，夯实证据体系。
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在液化石油气中掺
入二甲醚，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
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其行为涉
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检察机关

在办案中应强化全局意识，在深入了
解 案 件 事 实 、 确 定 案 件 性 质 的 基 础
上，与公安机关联动协作，加强依法
适时介入和诉前跟踪，明确侦查取证
重点，通过引导侦查查实生产、销售
伪劣液化石油气的过程、销售数额、
获利情况等，突出证据核心地位，构
建完整的证据链条。

落实刑事司法政策，确保刑事诉
讼质效。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介入刑
事诉讼侦查活动的第一道刚性环节，
检察人员需要具备正当程序理念，严
格依法把握审查逮捕标准，决定犯罪
嫌疑人是否以羁押状态进入审查起诉
环节。对审查逮捕程序，检察人员要
融会贯通理解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从
生产、销售伪劣液化石油气的犯罪事
实、性质认定、情节、预期刑罚、人
身危险性、侦查取证要求等多个角度
出发，全面分析评判犯罪嫌疑人的社
会危险性，以系统科学的判断和评价
完成高质量的审查逮捕工作。

刑罚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促
犯罪治理。二甲醚是一种易燃易爆气
体，对橡胶有很强的腐蚀作用，将二
甲醚与液化石油气进行混装，极易造
成 液 化 石 油 气 钢 瓶 的 橡 胶 密 封 圈 失
效，导致液化石油气泄漏，存在极大
的安全风险，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用气
安全。检察机关应当依法追究犯罪嫌
疑人及单位的刑事责任，坚持罚当其
罪，体现打击力度，强化震慑效力；
同 时 又 要 充 分 适 用 认 罪 认 罚 从 宽 制
度，加强释法说理，促使犯罪嫌疑人
主 动 认 罪 悔 罪 ， 如 实 供 述 ， 积 极 退
赃，并教育引导其提高法律意识，严
守法律底线，实现打击与挽损并举，
治罪与挽救并重，切实以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守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律
权威。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检
察院、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介入，高质效办好涉燃气犯罪案件

□本报记者 郭树合

近日，记者专访了山东省汶上县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凯。围绕

“检察护企”专项行动，杨凯畅谈了自
己的看法以及该院在“检察护企”方
面的探索做法。

记者：作为基层检察院检察长，
请您谈一下对“检察护企”专项行动
的认识和看法？

杨凯：“检察护企”专项行动是进
一步加强对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保
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民生
司法保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作为基层检察院，必须
找准职责定位，强化全局意识，紧密
结合最高检部署，积极融入当地经济
治理工作体系，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

能，打好“检察护企”组合拳，以实
实在在的“检察护企”成效为服务保
障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当前各地检察机关都在认
真贯彻落实最高检的决策部署，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
认真组织、扎实开展“检察护企”专
项行动。汶上县检察院在开展“检察
护企”专项行动中采取了哪些具体措
施？

杨凯：我院强化务实意识，因地
制宜制定了专项行动方案，将最高检
明确的 14 项重点工作举措细化分解，
责任、措施、目标明确到部门，确保
专项行动扎实有序推进。

一是深入调研摸透实情。根据汶
上县纺织服装、工程机械、煤电化工
三大产业布局，院领导带头在每个产
业选取三家规模以上企业，定期开展
走访活动，点线面结合，充分掌握县
域各类企业运行状态。各业务条线成
立四个服务企业顾问团队，结合近年
来企业涉法涉诉问题开展专项调查调
研，梳理汇总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法治
保护堵点问题 8个，对应提出“检察护
企”专项行动具体措施。完善与企业
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机制，多
层面了解当前生产经营领域的涉法矛
盾纠纷动态，听取意见建议。

二是高效办案做实监督。依法打

击各类危害企业、破坏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秩序的刑事犯罪，积极开展追赃
挽损工作。强化诉讼监督，依法监督
公安机关对企业涉税案件撤案 2 件 2
人 ， 促 使 涉 案 企 业 尽 快 恢 复 正 常 经
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严厉打
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深
挖上下游犯罪，实现全链条打击。如
在办理项某假冒注册商标案过程中，
为被侵害企业挽回损失 100余万元，并
针对在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向企业提出
具体建议，提升企业保护知识产权意
识，该案获评山东省检察院知识产权
综合履职典型案例。

三是诉源治理实化机制。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法治力
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主动参与社
会 治 理 。 注 重 检 察 机 关 内 部 线 索 移
送，在办案过程中严格落实“一案四
查”办案要求，加大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检察“同题共答”办案力度，
形成监督合力。例如，在办理陈某生
产、销售假冒商标案中，在依法追究
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提起公益
诉讼，推动开展为期 3个月的“知识产
权专项整治”，向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全面保护公众食品安全和知识产
权人合法权益。

记者：下一步，汶上县检察院在
涉企案件办理方面是否有重点方向？

杨凯：我院将持续强化依法履职
意识，坚持向前一步履职，以高质效
办案为企业保稳定、促发展。

一是依法惩治侵害企业犯罪，营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始终保持对涉企
黑恶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重点打击
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非法高利放
贷、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涉黑恶犯
罪，切实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
是黑恶一个不凑”。大力整治涉企侵
权信息乱象，特别是针对散布传播涉
企虚假不实信息、蓄意造谣抹黑企业
和企业家、以舆论监督名义对企业进
行敲诈勒索等问题，依法开展监督。
对套取、骗取、截留、挪用各类惠企
财政补贴案件依法快速办理，把好的
政 策 落 实 好 ， 助 力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壮
大。

二是扎实推动民营企业内部腐败
治理。进一步健全完善涉企业腐败案
件办理机制，依法惩处职务侵占、挪
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违法
犯罪行为，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内部良
好生态。持续发力，在依法惩治犯罪
的同时，坚持一案一企一建议，促进
涉案企业完善内部治理。

在高效办案“同题共答”中推进检察护企
——对话山东省汶上县检察院检察长杨凯

办案检察官正在查阅案卷。

2023 年 10月，办案检察官与消防人员来到案件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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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林：本院受理阜阳顺拓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9176 号，阜阳顺拓建材有限公司起诉要求：
一、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板房材料货款 10000 元及逾期利息

（利息按照起诉之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 50%，从起
诉之日起计算至上述货款清偿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铁钢：本院受理阜阳开发区中志水暖批发部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9223 号，阜阳开发区中志水暖批发
部起诉要求：一、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共计人民币壹万捌仟玖佰壹
拾肆元整（18914 元）；二、本案受理费及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董勇强：本院受理姚小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1202 民初 9258 号，姚小动起诉要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借款本金 19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1900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12 月 24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款项还清为止）；2.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大帅：本院受理李程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4）

统 1202 民初 9265 号，李程阳起诉要求：1. 判决被告向原告归还欠款
14000 元；2. 判决本案诉讼费及原告维权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明秀：本院受理孙震林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9315 号，孙震林起诉要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剩
余垫付款 18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卫所云、常美花、辛龙龙：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恒瑞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59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云平：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宏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你挂靠经
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086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爱华：本院受理徐刚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89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陈爱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徐刚强货款
8800 元；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
陈爱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绍利：本院受理颍州区冷献红蔬菜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8497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绍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支
付 原 告 颍 州 区 冷 献 红 蔬 菜 经 营 部 货 款 10578 元 及 逾 期 付 款 利 息
314.91 元（利息暂计至 2023 年 10 月 26 日，此后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算至欠款
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72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
被告陈绍利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龚新春、肖汉群、符乐鹏、阜阳亿佰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张彬彬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8577 号民事判决书及（2023）皖 1202 民初 18577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原告张
彬彬与被告阜阳亿佰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签订的

《亿佰伴装修预定合同（超级家装狂欢节活动）》；二、被告阜阳亿佰伴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张
彬彬定金 5000 元；三、驳回原告张彬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阜阳亿佰伴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叶友好：本院受理原告韩少东诉被告叶友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7927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叶友好：本院受理原告卫和诉被告叶友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0111 民初 17949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45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胡章华：本院受理原告潘思远诉被告胡章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7937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45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宫文涛：本院受理原告孙娟与被告宫文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8时 30分（遇到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贤玉、安徽湛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姚勇诉
被告王贤玉、安徽湛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 8 时 30 分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何家俊：本院受理原告李圣与何家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黄中元：本院受理原告刘咸伦与黄中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15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
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赵自菊：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衡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赵

自菊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徐刚：本院受理原告卞志浩与被告徐刚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赔偿原告卞志浩 12865.25 元；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21 元，由原告负担 101 元，由被告负担
220 元，公告费 520 元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76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徽圆点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阮德刚：本院受理原告湖北瑞生医
疗用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圆点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阮德刚与第三
人广州市鸿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49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学兵：你方未履行湖南省新化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 1322

刑初 210号刑事判决书中向被害人杜永忠退赔人民币 75万元。根据杜
永忠与安徽捷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杜永忠将王
学兵退赔的人民币 75万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全部转让给安徽
捷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由受让方安徽捷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承续，并
直接向你方主张债权。请你方及时向安徽捷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全部义务，安徽捷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账号：34001447708052506102，开
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龙门支行，联系电话：0551-
65358221、13955129126。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杜永忠

余纪洋：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码亨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余纪洋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8599 号，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沈文芳：本院受理原告王家阳与被告沈文芳离婚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0111 民初 19652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
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陈静：本院受理原告王芸汐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报名费用 4980 元；2.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诉前
调解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定于 2024年 11月 25日 15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周伟：本院受理原告陈朝阳诉被告周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
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4年 11月 22日 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殷红玉：本院受理原告戴雪山诉被告殷红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 8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郑鸣忱：本院受理原告王大青诉被告郑鸣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 15 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赵燕：本院受理原告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诉

被告赵燕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 10 时 4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陈永键：本院受理原告张万青诉被告陈永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 10 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孙在银：本院受理原告陈雪珍与被告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江西省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孙在银、汤军慧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依法作出如下裁定：驳回被告江西
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17582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此外，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服本院作出
的裁定，已向本院递交上诉状，现一并向你公告送达该上诉状。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刘路路、合肥寓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孙兴亚、安徽洋洪万众商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张四新、赵成举、宋执霞、合肥市蜀山区飞墩百
货批发部、王凯、合肥市新站区凯钻百货商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8401 号、8404
号、8399 号、8393 号、840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敬：本院受理原告侯保柱诉被告安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
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4年 11月 22日 10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汪海斌：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新徽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汪
海斌、第三人李道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8时 4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名影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远腾广告装饰
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名影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 16 时在本
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吴玉根：本院受理原告六安市万诚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吴玉根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徐峰：本院受理原告常峰与被告徐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1038 号，原告常峰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 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7560 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与你无法
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枣庄鸿展建材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上海建纬（合肥）律师

事务所与被申请人枣庄鸿展建材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4）合仲字第 0638 号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及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选定仲裁员、提出反请求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7 日、7 日、10 日和 15 日内。公告期满后的第
8 日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20 日 9 时在本
委二十楼仲裁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上述组庭、开庭
期限期满日如遇节假日，均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合肥仲裁委员会


